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违法⾏为、处罚措施及法律依据

⽣活垃圾分类投放义务⼈

1 未按要求投放可回收物

投放义务⼈将未污染的纸张、书报投放⾄⾮可回收物垃圾桶。

投放义务⼈将未污染的纸张、书报正确投放⾄可回收物收集容器。



投放义务⼈将废旧⾐物投放⾄其他垃圾桶。

投放义务⼈将废旧⾐物正确投放⾄废旧⾐物回收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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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放义务⼈将可回收物中废弃的家具、电器电⼦产品正确投放⾄专项垃圾投放点。

处罚措施

法律依据

出现以上违法⾏为且拒不改正的，对个⼈处五⼗元罚款。个⼈1年（连续12个⽉）内发

⽣3次或者3次以上相同违法⾏为的，视为情节严重的违法⾏为，处两百元罚款。

《条例》第⼗七条、第六⼗六条；《⾏政处罚裁量权》第⼀项第⼗款。

投放义务⼈将可回收物中废弃的家具、电器电⼦产品随意丢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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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未按规定投放家庭厨余垃圾

法律依据

处罚措施
出现以上违法⾏为且拒不改正的，对个⼈处五⼗元罚款。个⼈1年（连续12个⽉）内发

⽣3次或者3次以上相同违法⾏为的，视为情节严重的违法⾏为，处两百元罚款。

《条例》第⼗七条、第六⼗六条；《⾏政处罚裁量权》第⼀项第⼗款。

投放义务⼈将废弃灯管正确投放⾄有害垃圾桶。

投放义务⼈将废弃灯管扔进厨余垃圾桶内。

3 未按规定投放有害垃圾

法律依据

处罚措施
出现以上违法⾏为且拒不改正的，对个⼈处五⼗元罚款。个⼈1年（连续12个⽉）内发

⽣3次或者3次以上相同违法⾏为的，视为情节严重的违法⾏为，处两百元罚款。

《条例》第⼗七条、第六⼗六条；《⾏政处罚裁量权》第⼀项第⼗款。

在厨余垃圾投放时间，投放义务⼈将厨余垃圾及⼀次性收纳袋⼀起投放⾄厨余垃圾
桶。

在厨余垃圾投放时间，投放义务⼈将厨余垃圾及⼀次性收纳袋分别投放⾄厨余垃圾
桶和其他垃圾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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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垃圾分类投放管理⼈

1 未保持投放点和收集容器完好、整洁

投放点垃圾桶和周边环境不整洁，脏乱差。

投放点垃圾桶和周边环境保持⼲净整洁。

投放义务⼈将废弃的年花年桔丢弃⾄垃圾分类投放点。

4 年花年桔未投放⾄指定投放点

投放义务⼈将废弃的年花年桔按要求投放⾄指定的年花年桔投放点。

法律依据

处罚措施
出现以上违法⾏为且拒不改正的，对个⼈处五⼗元罚款。个⼈1年（连续12个⽉）内发

⽣3次或者3次以上相同违法⾏为的，视为情节严重的违法⾏为，处两百元罚款。

《条例》第⼗七条、第六⼗六条；《⾏政处罚裁量权》第⼀项第⼗款。



垃圾暂存点不整洁，脏乱差。

垃圾暂存点保持⼲净整洁。

专项垃圾暂存点保持⼲净整洁。

处罚措施

法律依据

出现以上违法⾏为且逾期不改正的，处⼆千元以上⼀万元以下罚款。

《条例》第⼆⼗条、第六⼗七条。

专项垃圾暂存点不整洁，脏乱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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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未按规范配置分类收集容器

垃圾分类收集容器种类不全，有缺失。

垃圾分类收集容器有破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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垃圾分类收集容器被拉出摆放在外⾯，未密闭。

垃圾分类收集容器颜⾊、标识有误。



处罚措施

法律依据

出现以上违法⾏为且逾期不改正的，处⼆千元以上⼀万元以下罚款。

《条例》第⼆⼗条、第六⼗七条。

投放管理⼈按规范配置垃圾分类收集容器，包括可回收物、厨余垃圾、有害垃圾、其

他垃圾4类垃圾收集容器，并保证垃圾桶密闭、⽆破损、颜⾊标识正确。

3 未按规范设置分类投放点

投放管理⼈未设置垃圾分类投放点或专项垃圾暂存点。

垃圾分类投放点未设置洗⼿池或宣传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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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罚措施

法律依据

出现以上违法⾏为且逾期不改正的，处⼆千元以上⼀万元以下罚款。

《条例》第⼆⼗条、第六⼗七条。

垃圾分类投放点夜间缺乏照明。

4 未配合开展垃圾分类宣传、引导

投放管理⼈没有在垃圾投放点张贴垃圾分类宣教资料。

投放管理⼈在垃圾投放点张贴垃圾分类宣教资料，开展垃圾分类宣传、引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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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放管理⼈按规范设置垃圾分类投放点和专项垃圾暂存点。垃圾分类投放点包括可
回收物、厨余垃圾、有害垃圾、其他垃圾4类垃圾收集容器，并配备分类指引牌、洗⼿
设备、照明设备。



处罚措施

法律依据

⾸次未配合开展宣传、引导的，处⼀千元罚款；第⼆次未配合的，处五千元罚款；第三

次及以上未配合的，处⼀万元罚款。

《条例》第⼆⼗条、第六⼗七条；《⾏政处罚裁量权》第⼆项第⼆款。

投放管理⼈在电梯等出⼊⼝张贴垃圾分类宣教资料，开展垃圾分类宣传、引导。

投放管理⼈没有在电梯等出⼊⼝张贴垃圾分类宣教资料。

5 未及时将垃圾移交给收集、运输单位

垃圾投放点的垃圾未及时收集到暂存点。

垃圾暂存点的垃圾未及时移交给收运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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玻璃投放点堆满溢出。



投放管理⼈未及时交运年花年桔。

废旧织物专项垃圾暂存点堆满溢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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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罚措施

法律依据

⾸次被发现以上违法⾏为的，处五千元罚款；第⼆次被发现的，处七千元罚款；第三

次及以上被发现的，处⼀万元罚款。

《条例》第⼆⼗条、第六⼗七条；《⾏政处罚裁量权》第⼆项第三款。

6 未按要求建⽴台账

投放管理⼈按要求建⽴⽣活垃圾分类管理台账，并如实记录⽣活垃圾种类、数量、去
向等情况。

投放管理⼈没有在台账上如实记录⽣活垃圾种类、数量、去向等情况。

法律依据

处罚措施
⾸次被发现以上违法⾏为且逾期不改正的，处⼆千元罚款；第⼆次被发现且逾期不

改正的，处五千元罚款；第三次及以上被发现且逾期不改正的，处⼀万元罚款。

《条例》第⼆⼗条、第六⼗七条；《⾏政处罚裁量权》第⼆项第四款。



7 在居住楼层公共区域设置垃圾桶

处罚措施

法律依据

⾸次被发现以上违法⾏为的，处⼆千元罚款；第⼆次被发现的，处五千元罚款；第三

次及以上被发现的，处⼀万元罚款。

《条例》第⼆⼗三条、第六⼗七条；《⾏政处罚裁量权》第⼆项第五款。

投放管理⼈在住宅区居住楼层公共区域设置⽣活垃圾收集容器。

处罚措施补充条款

⽣活垃圾分类投放管理⼈已经依法履⾏《深圳市⽣活垃圾分类管理条

例》第⼆⼗条第⼀项和第⼆⼗三条管理责任，但在管理区域内出现相应违

法情形的（即以上第1、2、3、7点），可以不对⽣活垃圾分类投放管理⼈进⾏

处罚，由区主管部⻔对相关违法⾏为⼈依据《深圳市⽣活垃圾分类管理条

例》第六⼗六条的规定进⾏处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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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场执法流程

到达现场1

现场执法⼈员应全⾯观察、合理确定执法⽬标、执法步骤、执法⽬的。查处违法⾏为

时应有两名以上执法⼈员共同执法，向当事⼈或有关⼈员出⽰证件，并告知有关执

法事项。

现场取证2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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沟通并制作笔录3

为制作卷宗的需要，执法⼈员可适当拍摄现场照⽚，数量以4-6张为宜。照⽚应根据

勘察情况逐⼀对照相关证据进⾏拍摄，顺序为：现场⽅位（现场所处位置和周围环

境）、现场概貌（以违法⾏为与对象为中⼼的现场总体状况），现场重点（与违法⾏为

及对象有关的重要区域及有关物体的状态、特点、位置），细⽬（现场的细微痕迹和物

证）。现场照⽚打印或黏贴后，应对时间、地点、执法⼈员、证明内容进⾏说明，并由当

事⼈对照⽚内容进⾏确认并签名、按指印。�

核实违法⾏为⼈⾝份信息，当场告知相对⼈违法事实、理由和依据，听取陈述和申

辩，如有必要，可当场制作《调查（询问）笔录》。

当事⼈签字确认

责令违法⾏为⼈⽴即停⽌违法⾏为的，应制作《现场勘验（检查）笔录》和《责令停⽌

（改正）违法⾏为通知书》，并要求违法⾏为⼈在⽂书上签字确认。当事⼈拒绝签名或

不能签名的，应注明原因，并由⻅证⼈签名。�

4

有群众围观时，向群众简单表明是城管执法，礼貌劝导群众离开现场，务必做到态度

和蔼、⾔⾏⽂明、杜绝拉扯，防⽌激化现场⽭盾。若遭遇暴⼒抗法，应和相对⼈保持安

全距离，防⽌暴⼒伤害，并⽴即报警。现场执法任务完成后，应安全有序地撤离执法

⼈员和⻋辆。

安全有序执法5



“活动代罚”具体流程

告知选择接受⾏政处罚或“活动代罚”2

告知并要求改正1
执法⼈员发现违法⾏为⼈未按照规定投放⽣活垃圾的，应当责令其改正。

若违法⾏为⼈拒不改正，则执法⼈员告知违法⾏为⼈选择接受⾏政处罚或

者“活动代罚”。

（1）违法⾏为⼈选择接受⾏政处罚的，按照⾏政处罚要求进⾏处罚。

（2）违法⾏为⼈选择“活动代罚”的，执法⼈员开具⽣活垃圾分类“活动代

罚”承诺书，登记违法⾏为⼈的姓名、⾝份证号码、住址、⼿机号码等信息以

及违法事实。违法⾏为⼈签字承诺于30⽇内完成“活动代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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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代罚”流程�3
“活动代罚”主要通过参加住宅区垃圾分类现场督导等⽅式完成，其预约登

记、现场参与和记录查询等功能依托“深分类”微信⼩程序实现。现场督导

是指在家庭厨余垃圾指定投放时间段（⼀般为每⽇上午7点⾄9点，或每⽇

晚上7点⾄9点）在⽣活垃圾分类集中投放点协助专职（或志愿）督导员引导

居⺠按照要求分类投放⽣活垃圾。

（1）违法⾏为⼈打开“深分类”微信⼩

程序，点击“志愿督导”，通过“视频学

习”了解垃圾分类知识和督导要点并

完成测评。

第⼀步 第⼆步



测评通过后，即可选择“活动代罚”选项，选择督导⼩区、⽣活垃圾集中分类

投放点、督导时间，并填写相关信息后进⾏预约。

第三步 第四步

第五步 第六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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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违法⾏为⼈按照预约时间到达⽣活垃圾集中分类投放点后，打开“深分

类”⼩程序，点击开始督导，并授权⼩程序定位后，完成不少于2⼩时的督导

⼯作。

第七步 第⼋步

督导期间，违法⾏为⼈应主动向居⺠讲解分类投放要求，耐⼼劝导居⺠准

确分类投放垃圾。现场常设督导员将对违法⾏为⼈的督导情况进⾏监督，

主管部⻔也将安排⼈员不定期对违法⾏为⼈的督导情况进⾏现场抽查。

（3）违法⾏为⼈需拍摄其正在督导的照⽚，上传⾄“深分类”⼩程序作为佐

证材料。督导结束后打开“深分类”⼩程序，点击结束督导。

（4）违法⾏为⼈因个⼈原因在限定时间内取消“活动代罚”的，应按照承诺

书的要求，⾃⾏⾄指定地点缴纳五⼗元罚款，接受⾏政处罚。



（5）违法⾏为⼈因个⼈原因未能在限定时间内参加“活动代罚”，且未在限

定时间内缴纳五⼗元罚款的，应按照承诺书的要求，⾃⾏⾄指定地点缴纳

两百元罚款，接受⾏政处罚。

（6）执法⼈员可通过⼩程序了解违法⼈员未在限定时间内完成督导⼯作且

未缴纳罚款的情况，并按照《中华⼈⺠共和国⾏政处罚法》的相关规定进⾏

处罚。

执法相关注意事项

1 要严格依法处罚，规范开具相关法律⽂书，周密组织部署。处罚中碰到

问题及时向区局或市局反映。

2 要准确把握处罚范围，重点处罚未按照《深圳市⽣活垃圾分类管理条

例》要求投放⽣活垃圾的；⽣活垃圾分类投放管理⼈未履⾏《深圳市⽣活垃

圾分类管理条例》第⼆⼗条规定职责的；在住宅区居住楼层公共区域设置

⽣活垃圾收集容器的⾏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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